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 



 

我社有权根据实际情况，在不减少行程的基础上调整行程先后顺序！ 

以上行程根据当地情况有所变更及调整，最终以导游通知为准！ 

小童价格： 

1.12 岁以下占床+700 元/人，不占床+400 元/人 

报价包括： 

1.全程韩式 4 花酒店（2 人一间）、行程中所列旅游用车，领队及导游服务，行程所列景点第一道大门票.、全程中文导游、交通车辆、行程

所列用餐，用餐时间在飞机上以机上餐为准, 不再另退餐费。 

2.旅游团体签证费、团队经济舱国际机票（不得退票、改期、签转）、往返机场建设燃油税费、旅游责任保险。 

3.导游小费 30 元/天，共 150元/人（5 天）。 

报价不含： 

1.护照费、航空保险、自费项目费用、个人私人消费和其他意外价格升幅（如航空公司临时调价等） 

2.其他人力不可抗拒的费用。（如暴雪、暴雨等天气地理状况出现的意外所增加的费用） 

3.单人房差 300 元/人/晚。（以具体房差为准） 

4.费用不包括旅游者因违约、自身过错、自由活动期间内行为或自身疾病引起的人身和财产损失。 

5.依照旅游业现行作业规定，本公司有权依据最终出团人数情况，调整房间分房情况。 （包括夫妻分开住宿或加床，或家庭分开住宿等）。

根据地接社规定 12 岁以上小孩必须占床，12 岁以下小孩可选择是否占床，如不占床，请游客提前说明，具体费用根据所报团队情况而定；

若一个大人带一个 12 岁以下儿童参团，建议住在一个标间，以免给其他游客休息造成不便。 

6.云、贵、川、渝外的客人只能做个签。需要增加费用：400 元/人 

注意事项： 

1.我社有权利在不通知同行情况下核实客人材料的真实性。 

2.出团前航班时间、酒店安排可能会有更改,最终行程以出发当天出团通知为准，我社保留因签证、航空公司、现地交通、汇率

及其他不可抗力因素而调整行程及价格的权利。独立包团费用另议。 

3.贵宾在旅游期间，贵重物品必须随身携带，如有遗失，旅行社可陪同报警，但不负任何损失。 

特别说明： 

韩国酒店根据设施环境等因素用“花”来标志酒店星级。一般来说，韩国四花酒店相当于国内三星级酒店，五花酒店又分为特

一级（相当于国际五星）和特二级（相当于国际四星）。因此韩国酒店星级标准与中国酒店星级标准有差异，不能相比。为保

证客人住宿环境，有时会选择酒店设施较新的韩国商务酒店代替韩国四花酒店，参照国际三星级酒店标准，敬请留意！ 

本行程为参考旅游行程，旅行社有权对行程游览的先后顺序做出合理调整，但不影响原定的标准及游览景点。如遇旅行社不可

控制因素（如塌方、塞车、航班延误、车辆故障、政治动荡、恶劣天气、罢工等原因）造成行程延误或不能完成景点游览，本

公司有权在启程前或出发后取消或替换任何一个旅游项目，亦有权缩短或延长行程。因此引发额外支出或损失概与本公司无涉。

此行程如不足 15 人，将于出团前 4 个工作日通知，可选择延期出发或全额退款。 

旅游期间财物请随身保管，车上不可放贵重物品,自由活动期间注意安全，证件最好交酒店保险箱寄存； 

客人须按行程随团出入，切不可擅自离团，否则后果自负。 

签证种类为旅游签证，禁止在韩国进行旅游以外的其他任何活动，如以此类签证滞留，则永远不能获得当地合法身份。 

签证时间:4 个工作日或以上!请出发前 7 天交齐资料。 

报到：请准时到集合地向领队报到及登记行李数量，并在行李牌上填写姓名、团队编号，以资识别。 

证件：办妥出境后，请团员于指定时间及地点集合，取回旅行证件及登机证。 

行李：手提行李每位限带一件，规格以不超过 56cm*36cm*23cm 为准。寄舱行李重量以不超过 20 公斤（44 磅）为准，手机移动

电源和锂电池不能托运只能随身携带。 

海关：在东南亚区而言，韩国海关检查非常严格，可算首居第一位，凡游客都严禁携带私货营利及违禁品。凡名贵值钱之物件，

如手表、相机、打火机、钻戒、黄金等可能被海关登记,而凡海关登记之物品必须随身携带，于离境时呈报给海关人员查检，如

不幸遗失或忘记随身携带的话，则会任由海关罚款方可离境，同时韩国由于政治异常敏感，对于入境之书报，杂志可能充公。

旅客可免税携带 200 支香烟，洋酒一瓶。100ml 以上液体、膏状体必须托运。 

气候：有明显的四季，1-3 月份：零度以下；4-6 月份：10-20 度；7-9 月份：25-32 度；10-12 月份：10 度。 

时差：比北京时间快一小时。 



 

通讯：因为手机制式不同，中国（含香港）的手机在韩国不能使用，支持 WCDMA 的 3G 手机且开通了国际漫游后可在韩国可以使

用或客人可在当地购买电话卡 

货币：韩国货币单位为 WON，硬币 W10、W50、W 100、W500，而纸币有 W1,000 及 W5,000、W10,000、W50000 等，美金、港币可

在一般酒店及兑换店兑换，人民币可在银行，机场处兑换，旅客更可用国际性之信用卡。 

汇率：人民币：韩币约 1：150 

酒店：采用 220 伏特及 110伏特之电源（两脚圆插头）。 

语言：韩国语为主要之通用语言，韩国华侨也通用国语，英文程度在韩国较差，不普遍流行，只通用于豪华观光酒店及大百货

公司。 

离团：在韩国旅游期间，客人不得擅自离团，如迫不得已需要离团，必须在征导游、领队的同意下，并付清担保金 RMB50000/

人（随团回国后即与退还）、离团费 RMB500/人/天（不与退还）后才可，其景点门票、餐费、住宿等费用一概不退。 

（韩国酒店不提供免费的牙膏牙刷及一次性拖鞋，请自备洗刷用品及拖鞋。） 

常用酒店参考：首尔四花酒店：仁川观光、吾木桥 COOP、东首尔、HK 商务酒店、新罗城、罗城、LIO、始兴观光酒、仁

川首都酒店、仁川维纳斯、太平洋观光酒店等 

此行程单签章后作为《出境旅游组团合同》的组成部分，本人代表同行＿＿人，已仔细阅读 

 

韩国签证攻略 
 

韩国团队签证所需资料： 

1.护照：提供有效期 6 个月以上的护照首页扫描件。   2.户口本：提本人所在户口本的全本，包括首页。 

3.身份证：扫描件或复印件。    4.资产：车、房、半年银行流水，3 选 2，至少 3 选 1。 

5.提供国内紧急联系人的有效电话    6.学生：提供上述 1、2、3，以及亲属资产、学生证以及在读证明。 

7.无法提供资产可向我社缴纳担保金 30000/人。如有疑问请咨询我社工作人员。 

 

旅游补充协议 
 

甲方（游客）: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身份证号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护照号码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联系电话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    户籍地址: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

    本人于___  ____年___  _月__  __日参加韩国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                  ____团 

    乙方（旅行社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许可证号：______       ________     

    鉴于甲乙双方签订了旅游合同（团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），经过充分协商，在平等自愿的前提下， 

    双方特此签订参团补充协议： 

1. 本协议所约定之购物项目，均为甲方主动要求增加，乙方无任何强迫性行为，在约定的购物项目活动中，甲方

同意自行承担相关风险。  

     2.此协议作为旅游合同的补充，作为包价旅游合同的组成部分，与合同具同等法律效力。 

     3.在行程中根据甲方要求增加的具体项目： 

本着公平自愿原则，为最大限度地满足甲方在旅游期间对吃、住、行、游、购、娱的需求，在甲、乙双方已签

定 《出境旅游合同》  《国内旅游合同》的基础上，现甲、乙双方就前述旅游合同所约定的《旅游行程单》

以外的其他游览项目和内容进行了充分协商，并已达成一致意见，特补充约定如下： 

1. 购物： 

1.1、乙方应甲方要求，在《旅游行程单》安排的甲方自由活动时间内，乙方可安排甲方前往如下购物商店： 

购物商店名称 购物商店地址 购物时长 购物商店主营商品 

韩国高丽人参公卖局 首尔市 60 分钟 高丽参 



 

韩国首尔化妆品免税店 首尔市 60 分钟 化妆品 

韩国护肝宝店 首尔市 60 分钟 护肝宝 

土产店 首尔市 60 分钟 土特产 

国际免税店 3 个 首尔市 约 300 分钟 国际奢侈品 

1.2、乙方绝不强制甲方进店，除本补充协议约定的购物商店以外，乙方不再另行安排其他进店活动。甲方在本补充

协议约定的购物商店购买的商品，非质量问题，乙方不协助退换；甲方自行在本补充协议约定的购物商店以外所购

商品，乙方不承担任何责任。 

2. 自费活动 

2.1、甲方是否参加自费活动项目，由甲方根据自身需要和个人意愿，自主决定，选择参加；在旅游全程期间，乙方

绝不强制甲方参加任何自费活动项目。 

2.2 在合同约定的《旅游行程单》安排的自由活动时间内，甲方可自愿选择增加如下活动内容： 

自费活动项目名称 自费价格 自费活动地点/主要内容 自费活动时长 

三八线及附近地区 350 元/人 参观朝韩军事分界线 约 90 分钟 

美笑秀或其它表演秀 350 元/人 具有韩国特色的真人表演 约 120 分钟 

注：若甲方自愿选择的自费活动项目数量超过以上行数的，可按照本补充协议相同格式另行附页填写并加盖乙方骑缝

章粘贴在本页后有效。 

2.3、本补充协议或由乙方推荐的自费活动项目，均不强迫甲方参加；甲方在本补充协议内自愿选择增加的自费活动

项目，在旅游时间和气候等因素允许的前提下，乙方予以安排；因旅游行程时间、气候或因景区临时关闭等原因，

乙方无法安排甲方参加自愿选择的自费活动项目的，请甲方谅解！ 

2.4、甲方是否参加自费活动项目，由甲方自行根据自身健康状况和个人意愿，自主决定，乙方绝不强制甲方参加；

若甲方不参加自费活动项目的，应在自由活动时间和在本人可控风险的范围内自行活动；除本补充协议所列的自费

活动项目以外，乙方不向甲方售卖其他任何一项自费活动项目，若全团游客一致要求参加非推荐自费活动项目的，

在经全团游客签字同意后，随团导游才可安排。 

2.5、本补充协议所列自费活动项目，应载明自费活动项目的名称和价格；甲方有意愿在旅游行程所安排的自由活动

期间选择参加自费活动项目的，应在本补充协议第二条第 1 项所列自费活动项目目录所对应的活动项目方框内作勾

选后，再书面签名确认；该书面确认将作为处理旅游纠纷的依据，以确保双方各自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。 

2.6、本补充协议所有自费活动项目的售价是以 10 人以上成团的优惠价格，当成团人数不足 10 人时，其自费活动

项目的价格将会增加，具体售价将根据旅游团队中参加自费活动项目的人数而定；当参加自费活动项目的人数不足

以成团时，随团导游有权取消甲方在本补充协议中所选择参加的自费活动安排，请甲方谅解！ 

2.7、请甲方在自愿选择增加自费活动项目时慎重考虑，一旦确认参加且付费后，乙方或随团导游将立即进入预订程

序，当相关费用支出后，甲方取消原选择的自费活动项目时，乙方将无法退还甲方的费用。 

3.其它： 

3.1 本补充协议为《旅游合同》的组成部分，自甲、乙双方签订之日起生效，其有效期与双方签定的《旅游合同》

有效期一致，同具法律效力。 

3.2 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、乙双方各执一份，以备查。 

甲方签名确认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签字盖章： 

本补充协议签订时间：201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在我与旅行社签订《旅游补充协议》时，旅行社对我是否选择参加购物活动、或自费活动均无任何强迫性的语言或

强迫行为；并对我自愿选择参加的购物活动、或自费活动中存在的人身财产安全风险、安全措施、理性消费等相关

方面的内容进行了全面告知和提示。同时，因我自身原因取消已付费的自费活动且无法获得退费的情形，或发生因

旅行社无法控制的原因致原订购物活动、自费活动无法安排的情形，我予以充分理解；在此，我同意：我与旅行社

所签订的《补充协议》作为《旅游合同》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

特此签名予以确认：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签名时间：201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


